泉州市中小学办学行为“五规范”督导评估登记表（试行）

学  校  名  称：                      

学校自评（盖章）：                     
自  评  时  间：                                             

县级认定（盖章）：                     
县  评  时  间：                      

泉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泉州市中小学办学行为“五规范”督导评估细则（试行）

	指标

设定
	评价要素
	评估内容
	学校自评
	县级评估
	市级认定

	A1

规
范
课
程
设
置
	B1.全面执行省颁课程方案，学校课程表向社会公布。
	1、根据省颁课程方案制定和实施学校课程方案。

2、课程表，通过校务公开栏或学校网页等形式向家长和社会公布。
	
	
	

	
	B2.开齐开足各类课程,尤其要严格执行科学、艺术、技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学校课程及文体活动等方面的课时规定。
	1、按照课程方案规定要求，开齐各类课程，开足各门课程课时（非学校因素除外）。
2、体育、科学、艺术（音乐、美术）、综合实践、信息技术等课程安排和实施落实到位。
	
	
	

	
	B3.确保学生每天体育锻炼1小时。
	1、体育课、课间操（早操）、眼保健操合理安排并得到落实。

2、因地制宜组织全体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体育活动锻炼。

3、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时间累计至少1小时。
	
	
	

	
	B4.无随意加深课程难度、随意增减课程和课时、赶超教学进度和提前结束课程的现象。
	1、按照课程标准开展教学，无随意加深课程难度。

2、按照教学计划进度开展教学活动，无随意赶超教学进度和提前结束课程的现象。

3、有关课程、课时因改革实验需调整设置的，按规定申报并得到审批。不存在教师之间随意调课的现象。
4、教师因工作需要或病假等原因，课程的暂时调整符合教学管理规定要求，手续完整。
5、期中或期末复习期间，非考试学科课程的课时得到保障落实。
	
	
	


	指标

设定
	评价要素
	评估内容
	学校自评
	县级评估
	市级认定

	A1

规
范
课
程
设
置
	B5.不得组织学生参加与教育教学无关的社会活动以及各种有违教育规律的比赛、竞赛。
	1、学校不得组织或要求学生参加与教育教学无关的社会活动。

2、学校不得组织学生参加有违教育规律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禁止的各种比赛、竞赛活动。
3、小学不得以任何名义举行奥数竞赛。
	
	
	

	
	B6.在高二年级之前不对学生进行文理倾向分科分班。
	在高二年级之前，学校或年段不对学生进行文理倾向的分科或分班。
	
	
	

	A2

规

范

作

息

时

间
	B7.科学制订校历和学生在校作息时间。小学一、二年级每周26课时，三至六年级每周30课时，每课时40分钟；初中每周34课时，高中每周35课时，中学每课时45分钟；学生每天在校的活动总量小学不超过6小时，初中不超过7小时，高中不超过8小时。
	1、执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校历规定，科学制定学校校历。

2、科学制定学生在校时间，学生在校活动总量符合有关规定要求。

3、教师不随意拖课影响学生课间休息时间，不随意延缓学生放学时间。

4、小学、初中每周课时节数和每节课教学时间安排符合有关规定要求。

5、因改革实验需要实行长短课的，按规定上报并经审批后实行。

6、九年义务教育一贯制学校，合理安排小学和初中每节课时间，每周课时数和每天教学时间符合规定要求。
	
	
	


	指标

设定
	评价要素
	评估内容
	学校自评
	县级评估
	市级认定

	A2

规

范

作

息

时

间
	B8. 严格控制学生的课外作业总量，小学一、二年级不留家庭书面作业，其他年级书面家庭作业量控制在1小时以内，初中各年级不超过1.5小时。
	1、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
2、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家庭作业控制在1小时以内。

3、初中各年级书面家庭作业控制在1.5小时以内。

（书面家庭作业时间以一般学生的作业时间衡量）
	
	
	

	
	B9. 学校和教师不得违反规定占用节假日和休息（含晚自习）时间组织学生上课和集体补课，不组织走读生集体到校晚自习。
	1、学校和教师不得违反规定占用节假日和休息（含晚自习）时间组织学生上课和集体补课。

2、学校和教师不得要求和组织走读生集体到校晚自习。
	
	
	

	
	B10．寄宿生晚自习每天小学不超过1.5小时，初中不超过2小时。
	1、学校合理安排寄宿生的晚自习时间，加强统一规范管理。

2、寄宿制小学晚自习时间每天不得超过1.5小时。

3、寄宿制初中晚自习时间每天不得超过2小时。
	
	
	

	
	B11．严禁教师从事“有偿补课”。
	1、教师人人有不从事“有偿补课”的师德承诺。
2、严禁教师占用学生节假日等休息时间从事“有偿补课”。
3、学校制定有严禁教师从事“有偿补课”的规定要求和教育处罚措施，与绩效工资有机挂钩。
	
	
	


	指标

设定
	评价要素
	评估内容
	学校自评
	县级评估
	市级认定

	A3

规
范
评
价
考
试
	B12. 严格控制考试次数和试题难度。义务教育阶段每学期实行期中、期末两次学科考试，各学科考试及格率均应达到80%以上，全科及格率应达70%左右。
	1、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每学期实行期中、期末两次学科考试（课堂短时间的临时性测试除外）。

2、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每学期期中、期末两次学科考试的单科及格率在80%以上，全科及格率在70%以上。

3、学校和教师不得组织或要求学生参加非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教研部门组织举行的学科考试活动。
	
	
	

	
	B13.小学阶段学业评定应取消百分制，实行等级加评语的评价方式。
	1、小学阶段学生综合素质发展评价取消百分制，实行等级加评语的评价方式。
2、学生评语注重体现对学生进步发展的肯定和鼓励。
3、初中阶段学生素质发展性综合评价实行学业成绩加综合素质的评价方式。
	
	
	

	
	B14. 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下达高（中）考升学指标，不对学生进行成绩排名，不炒作宣传高（中）考成绩和升学率等情况。
	1、学校坚决拒绝对学校下达高考（中考）升学指标任务的错误做法。

2、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对教师或班级下达考试升学指标任务。

3、学校不得以考试成绩作为考核教师工作的唯一依据。

4、严禁教师公开和公布学生的考试成绩名次。

5、学校没有炒作学生高考（中考）成绩和升学率的行为。
	
	
	


	指标

设定
	评价要素
	评估内容
	学校自评
	县级评估
	市级认定

	A4

规

范

招

生

行

为
	B15.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坚持免试就近入学，不得违规提前招生和举行任何形式的选拔性考试，各种学科竞赛、特长评级不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录取相挂钩。
	1、义务教育教育阶段学校实行免试划片就近入学或免试就近划片电脑派位入学。不得拒绝招生服务区内适龄儿童的正常入学要求。

2、义务教育教育阶段学校不得以考试或变相考试等任何形式选拔学生入学。

3、学校不得违反上级教育部门招生规定提前招生。

4、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招生不得与学生的学科竞赛成绩或特长评级相挂钩。

5、学校不得违规进行计划外招生。
	
	
	

	
	B16.严禁以各种名义在校内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
	1、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以任何名义和形式在校内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

2、普通高中不得在校内设往届高中毕业生补习班。
	
	
	

	
	B17.公办普通高中不得违规跨设区市招生。民办高中跨设区市招生需经生源所在地设区市教育局同意。
	1、公办普通高中不得违规跨设区市招生。不得以各种名义和形式招收往届毕业的插班生。

2、民办高中跨设区市招生需经生源所在地设区市教育局同意。
3、公办普通高中招生符合“三限”政策规定。
	
	
	

	
	B18.公办中小学不得违规招收“借读生”。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无故拒收符合入学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1、公办中小学招收“借读生”应符合有关政策规定，严禁违规招收“借读生”。

2、严禁在“借读生”招生工作中进行违规收费。

3、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平等接受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入学。
	
	
	


	指标

设定
	评价要素
	评估内容
	学校自评
	县级评估
	市级认定

	A4

规

范

招

生

行

为
	B19.在校生辍学率小学低于1%，城区初中辍学率低于2%，农村初中辍学低于3%。
	1、小学在校生辍学率低于1%。

2、城区初中辍学率低于2%。

3、农村初中辍学低于3%。
	
	
	

	
	B20.加强和完善中小学生的学籍管理，正确运用全省统一的中小学生电子学籍网络管理平台。
	1、学校应按照学籍管理有关规定规范学籍管理。

2、招收“借读生”应按规定要求和程序办理手续。

3、学校正确运用全省统一的中小学生电子学籍网络管理平台，规范电子学籍网络管理。
	
	
	

	A5

规
范
教
学
用
书
管
理
	B21.加强教学用书征订管理，根据学校课程计划征订相应教科书，不得选用教学用书目录以外的教材。
	1、学校应在省颁的《教学用书目录》内征订教科书。不得选用《教学用书目录》外的教科书。

2、学校应按照规范程序和渠道向相关教材发行部门订用教科书。

3、学校应按照设区市教育部门公布的教材版本选用教科书。
	
	
	

	
	B22.学校、教师不得向学生推销或变相推销教辅材料及其它学习用品。学校不得超出本设区市审读推荐的版本和品种范围组织学生统一征订教辅材料，也不得通过非法渠道订购教辅材料。
	1、学校、教师不得向学生推销或变相推销教辅材料及其它学习用品。

2、学校应根据市级公布的教辅资料审读推荐目录，自主确定其中一个版本向学生推荐，不得向学生另行推荐或多推荐。

3、教辅资料坚持学生自愿订用原则，严禁学校和教师统一组织、强行要求或指定书店要求学生购买。

4、严禁订购和使用非法盗版的教辅资料。

5、严禁通过非法渠道订购教辅资料。
	
	
	


